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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及公務航空器飛航事故調查作業處

理規則修正草案總說明 
為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之設置，

及運輸事故調查法之訂定，本規則現行條文已不符合實際運作需

求，有進行全面檢討之必要，爰擬具「民用航空器及公務航空器

飛航事故調查作業處理規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運輸事故調查法之訂定，修訂本規則之訂定依據。（修

正條文第一條） 

二、 為配合實務運作需要，增訂飛航事故、飛航資料紀錄器及座

艙語音紀錄器之名詞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因應運安會之設置，原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簡稱飛安會）

修正為運安會，以符實際。（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條、第

六條至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六條、第二十條

至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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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及公務航空器飛航事故調查作業處理規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規則依運輸事

故調查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訂

定之，適用於民用航空

器及公務航空器之飛航

事故調查。 

第一條 本規則依飛航事

故調查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十六條規定訂

定之，適用於民用航空

器及公務航空器之飛航

事故調查。 

配合飛航安全調查委員

會（以下簡稱飛安會）

改制為國家運輸安全調

查委員會（以下簡稱運

安會），爰將飛航事故

調查法修正為運輸事故

調查法，並修正本規則

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飛航事故：指依民

用航空法第二條所

定之航空器失事或

航空器重大意外事

件。 

二、死亡或傷害：指非

因自然因素、自身

行為、他人入侵、

或因偷渡藏匿於非

乘客及組員乘坐區

域所致，且因下列

情形之一所致者： 
（一） 該人處於航空器

之內。 

（二） 該人直接觸及航

空 器 之 任 何 部

位，包括已自航

空器機體分離之

部分。 

（三） 該人直接暴露於

航空器所造成或

引發之氣流中。 

三、傷害：指下列情形

之一： 
（一） 受傷後七日之內

須住院治療四十

八小時以上者。 

（二） 骨折。但不包括

手指、足趾及鼻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

如下： 
一、 死亡或傷害：指非

因自然因素、自身

行為、他人入侵、

或因偷渡藏匿於非

乘客及組員乘坐區

域所致，且因下列

情形之一所致者：

（一） 該人處於航空器

之內。 

（二） 該人直接觸及航

空 器 之 任 何 部

位，包括已自航

空器機體分離之

部分。   

（三） 該人直接暴露於

航空器所造成或

引發之氣流中。 

二、 傷害：指下列情形

之一： 

（一） 受傷後七日之內

須住院治療四十

八小時以上者。 

（二） 骨折。但不包括

手指、足趾及鼻

等之骨折。 

（三） 撕裂傷導致嚴重

之出血或神經、

肌肉或筋腱之損

害者。 

一、 配合實際運作需

要，增訂飛航事

故、飛航資料紀錄

器及座艙語音紀錄

器之名詞定義，以

臻明確。 

二、 款次變更，並配合

運安會之設置，爰

爰將飛安會修正為

運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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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骨折。 

（三） 撕裂傷導致嚴重

之出血或神經、

肌肉或筋腱之損

害者。 

（四） 任何內臟器官之

傷害者。 

（五） 二級或三級之灼

傷，或全身皮膚

有百分之五以上

之灼傷者。 

（六） 證實曾暴露於感

染物質或具傷害

力之輻射下者。 

四、實質損害：指航空

器蒙受損害或其結

構變異，致損及該

航空器之結構強

度、性能或飛航特

性，而通常須經大

修或更換受損之組

件者。但屬下列之

損害不在此限：發

動機之故障或受

損，而其損害僅限

於多發動機航空器

之單具發動機（包

括其整流罩或附

件 )；螺旋槳、翼

尖、天線、感測

器、導流片、輪

胎、煞車、輪軸、

機體整流罩、面

板、起落架艙門、

擋風玻璃、航空器

蒙皮（如航空器表

面小凹陷、穿孔

者）；或對旋翼葉

片、尾旋翼葉片、

起落架等之輕微受

損，以及由冰雹或

鳥擊造成之輕微損

害（包括雷達罩上

之穿孔）。 

（四） 任何內臟器官之

傷害者。 

（五） 二級或三級之灼

傷，或全身皮膚

有百分之五以上

之灼傷者。 

（六） 證實曾暴露於感

染物質或具傷害

力之輻射下者。 

三、 實質損害：指航空

器蒙受損害或其結

構變異，致損及該

航空器之結構強

度、性能或飛航特

性，而通常須經大

修或更換受損之組

件者。但屬下列之

損害不在此限：發

動機之故障或受

損，而其損害僅限

於多發動機航空器

之單具發動機（包

括其整流罩或附

件 )；螺旋槳、翼

尖、天線、感測

器、導流片、輪

胎、煞車、輪軸、

機體整流罩、面

板、起落架艙門、

擋風玻璃、航空器

蒙皮（如航空器表

面小凹陷、穿孔

者）；或對旋翼葉

片、尾旋翼葉片、

起落架等之輕微受

損，以及由冰雹或

鳥擊造成之輕微損

害（包括雷達罩上

之穿孔）。 

四、 失蹤：指飛航安全

調查委員會（以下

簡稱飛安會）認定

之搜尋終止時，航



 4

五、失蹤：指運安會認

定之搜尋終止時，

航空器殘骸仍未發

現者。 
六、授權代表：指飛航

事故發生後，事故

航空器登記國、航

空器所有人或使用

人國籍國、航空器

設計或製造國及相

關國家（不含罹難

乘客國籍國）官方

指派之個人，有權

率領該國一名或數

名顧問參加由事故

發生國或其委託國

家主導之飛航事故

調查工作者。 
七、值日官：指由運安

會調查人員輪替擔

任，二十四小時值

勤，負責處理飛航

事故通報作業之人

員。 
八、現場調查官：指運

安會知悉飛航事故

或疑似飛航事故

後，由運安會指

定，負責指揮先遣

小組執行飛航事故

現場認定及調查相

關作業之飛安調查

官。其任務於主任

調查官任命後終

止。 
九、先遣小組：指由運

安會調查人員組

成，執行飛航事故

認定、現場勘查及

蒐集事故資訊之任

務編組。 
十、主任調查官：指飛

航事故發生後，經

運安會依本法第十

空器殘骸仍未發現

者。 

五、 授權代表：指飛航

事故發生後，事故

航空器登記國、航

空器所有人或使用

人國籍國、航空器

設計或製造國及相

關國家（不含罹難

乘客國籍國）官方

指派之個人，有權

率領該國一名或數

名顧問參加由事故

發生國或其委託國

家主導之飛航事故

調查工作者。 

六、 值日官：指由飛安

會調查人員輪替擔

任，二十四小時值

勤，負責處理飛航

事故通報作業之人

員。 

七、 現場調查官：指飛

安會知悉飛航事故

或疑似飛航事故

後，由飛安會指

定，負責指揮先遣

小組執行飛航事故

現場認定及調查相

關作業之飛安調查

官。其任務於主任

調查官任命後終

止。 

八、 先遣小組：指由飛

安會調查人員組

成，執行飛航事故

認定、現場勘查及

蒐集事故資訊之任

務編組。 

九、 主任調查官：指飛

航事故發生後，經

飛安會依本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

指定負責現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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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第一項規定，

指定負責現場調查

作業、召集成立專

案調查小組及指揮

飛航事故調查等工

作之飛安調查官。 
十一、專案調查小組：

指由主任調查官

依本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召集成立

之調查組織，於

調查期間，受主

任調查官指揮，

進行相關作業。 
十二、調查指揮中心：

指為執行現場調

查及專案調查小

組進行會議、任

務簡報等相關作

業 所 設 置 之 指

揮、管制、通訊

及後勤支援之場

所。 
十三、飛航資料紀錄

器：指飛航紀錄

器中記錄航空器

系統、性能及環

境參數之裝置。 
十四、座艙語音紀錄

器：指飛航紀錄

器中記錄駕駛艙

內語音之裝置。 

作業、召集成立專

案調查小組及指揮

飛航事故調查等工

作之飛安調查官。

十、 專案調查小組：指

由主任調查官依本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召集成立之調查組

織，於調查期間，

受主任調查官指

揮，進行相關作

業。 

十一、 調查指揮中心：

指為執行現場調

查及專案調查小

組進行會議、任

務簡報等相關作

業 所 設 置 之 指

揮、管制、通訊

及後勤支援之場

所。 

第三條 本法第六條第三

項境外飛航事故發生

後，運安會於接獲事故

發生地調查機關之邀

請，應立即指定授權代

表，並邀請事故航空器

所有人、使用人、航空

器設計者、航空器製造

者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以下簡稱民航局）人

員組成團隊，參加調查

作業。 

第三條 本法第六條第三

項境外飛航事故發生

後，飛安會於接獲事故

發生地調查機關之邀

請，應立即指定授權代

表，並邀請事故航空器

所有人、使用人、航空

器設計者、航空器製造

者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以下簡稱民航局）人

員組成團隊，參加調查

作業。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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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參加調查之相

關 費 用 ， 由 各 機 關

（構）自行支付。 

前項參加調查之相

關 費 用 ， 由 各 機 關

（構）自行支付。 
第二章 飛航事故通報 第二章 飛航事故通報 章名未修正。 
第四條 本法第六條之飛

航事故或疑似飛航事故

發生後，航空器所有

人、使用人及飛航管制

機關（構）應於本法第

九條規定期限內，儘速

以電話將已知事故情況

通報運安會值日官，並

填具飛航事故通報表，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

傳至運安會。 

第四條 本法第六條之飛

航事故或疑似飛航事故

發生後，航空器所有

人、使用人及飛航管制

機關（構）應於本法第

九條規定期限內，儘速

以電話將已知事故情況

通報飛安會值日官，並

填具飛航事故通報表，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

傳至飛安會。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第五條 航空器所有人、

使用人及飛航管制機關

（構）應通報下列飛航

事故或疑似飛航事故： 
一、 人員死亡或傷害

者。 

二、 航空器失蹤或無法

接近該航空器者。 

三、 航空器實質損害，

或有充分理由認為

該航空器遭受實質

損害者。 

四、 航空器空中接近至

五百呎以內，須採

緊急避讓動作始能

防止相撞或危險之

情況者。 

五、 航空器碰撞事件有

造成航空器實質損

害之虞者。 

六、 可控飛航中，偏離

航道或未遵守航管

指示，須採取緊急

避讓操作以避免碰

撞地形或地障者。 

七、 在被關閉或佔用之

跑道、滑行道或未

指定之跑道上放棄

起飛者。 

第五條 航空器所有人、

使用人及飛航管制機關

（構）應通報下列飛航

事故或疑似飛航事故：

一、 人員死亡或傷害

者。 

二、 航空器失蹤或無法

接近該航空器者。

三、 航空器實質損害，

或有充分理由認為

該航空器遭受實質

損害者。 

四、 航空器空中接近至

五百呎以內，須採

緊急避讓動作始能

防止相撞或危險之

情況者。 

五、 航空器碰撞事件有

造成航空器實質損

害之虞者。 

六、 可控飛航中，偏離

航道或未遵守航管

指示，須採取緊急

避讓操作以避免碰

撞地形或地障者。

七、 在被關閉或佔用之

跑道、滑行道或未

指定之跑道上放棄

起飛者。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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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被關閉或佔用之

跑道、滑行道或未

指定之跑道上起飛

者。 

九、 在被關閉或佔用之

跑道、滑行道或未

指定的跑道上落地

或嘗試落地（高度

低於三百呎，或經

航管指示修正）

者。 

十、 在起飛或初始爬升

階段未能達到預計

之性能，情況嚴重

者。 

十一、 駕駛艙、客艙或

貨艙內失火或冒

煙，或發動機失

火者。 

十二、 飛航組員依操作

手冊須緊急使用

氧氣者。 

十三、 航空器之結構失

效或發動機零組

件脫離者。 

十四、 航空器系統之多

重故障，嚴重影

響 航 空 器 操 作

者。 

十五、 飛航組員於飛航

時失能者。 

十六、 因燃油存量或燃

油 配 送 發 生 狀

況，導致駕駛員

必須宣布緊急狀

況者，例如燃油

量不足、燃油耗

盡或無法使用所

有機載燃油。 

十七、 航空器起飛或落

地時，距障礙物

或其他航空器極

為接近之跑道入

侵狀況者。 

八、 在被關閉或佔用之

跑道、滑行道或未

指定之跑道上起飛

者。 

九、 在被關閉或佔用之

跑道、滑行道或未

指定的跑道上落地

或嘗試落地（高度

低於三百呎，或經

航管指示修正）

者。 

十、 在起飛或初始爬升

階段未能達到預計

之性能，情況嚴重

者。 

十一、 駕駛艙、客艙或

貨艙內失火或冒

煙，或發動機失

火者。 

十二、 飛航組員依操作

手冊須緊急使用

氧氣者。 

十三、 航空器之結構失

效或發動機零組

件脫離者。 

十四、 航空器系統之多

重故障，嚴重影

響 航 空 器 操 作

者。 

十五、 飛航組員於飛航

時失能者。 

十六、 因燃油存量或燃

油 配 送 發 生 狀

況，導致駕駛員

必須宣布緊急狀

況者，例如燃油

量不足、燃油耗

盡或無法使用所

有機載燃油。 

十七、 航空器起飛或落

地時，距障礙物

或其他航空器極

為接近之跑道入

侵狀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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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起飛或落地時發

生之事故，例如

落地過早、滑出

或偏出跑道者。 

十九、 航空器因系統失

效、天候、操作

超出飛航性能限

制範圍或其他事

故，造成操控困

難者。 

二十、 為航空器飛航所

必要之導引及導

航系統中發生兩

套以上之系統故

障者。 

二十一、 為緊急處置或

非蓄意，釋放

航空器機外掛

載之任何其他

負載者。 

二十二、 其他有造成人

員死亡、傷害

或航空器實質

損害之虞者。 

十八、 起飛或落地時發

生之事故，例如

落地過早、滑出

或偏出跑道者。

十九、 航空器因系統失

效、天候、操作

超出飛航性能限

制範圍或其他事

故，造成操控困

難者。 

二十、 為航空器飛航所

必要之導引及導

航系統中發生兩

套以上之系統故

障者。 

二十一、 為緊急處置或

非蓄意，釋放

航空器機外掛

載之任何其他

負載者。 

二十二、 其他有造成人

員死亡、傷害

或航空器實質

損害之虞者。

第三章  飛航事故認定 第三章  飛航事故認定 章名未修正。 
第六條 運安會接獲通報

後，認有必要時，得先

行任命現場調查官，率

領先遣小組至事故現

場，執行事故認定必要

之作為。航空器所有

人、使用人、事故地區

之地方政府、航空站經

營人、民航局、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港務公司）、交通

部航港局（以下簡稱航

港局）、海岸巡防機關

或 其 他 相 關 機 關

（構），應協助現場調

查官執行任務。 

第六條 飛安會接獲通報

後，認有必要時，得先

行任命現場調查官，率

領先遣小組至事故現

場，執行事故認定必要

之作為。航空器所有

人、使用人、事故地區

之地方政府、航空站經

營人、民航局、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港務公司）、交通

部航港局（以下簡稱航

港局）、海岸巡防機關

或 其 他 相 關 機 關

（構），應協助現場調

查官執行任務。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第七條 運安會應依通報

內容及先遣小組蒐集之

資料，認定通報事件是

第七條 飛安會應依通報

內容及先遣小組蒐集之

資料，認定通報事件是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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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為飛航事故，必要時

並得組成審查會對認定

之爭議進行審查。 

否為飛航事故，必要時

並得組成審查會對認定

之爭議進行審查。 
第八條 運安會經審度調

查之可行性後，得於飛

航事故調查進行時中止

調查，但應述明理由。 

第八條 飛安會經審度調

查之可行性後，得於飛

航事故調查進行時中止

調查，但應述明理由。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第四章 飛航事故現場處

理 
第四章 飛航事故現場處

理 
章名未修正。 

第九條 先遣小組及專案

調查小組人員應持運安

會核發之調查識別證進

入事故現場、殘骸搜尋

區、存放區、重建區、

調查指揮中心、航空站

等與事故相關之管制

區。 

第九條 先遣小組及專案

調查小組人員應持飛安

會核發之調查識別證進

入事故現場、殘骸搜尋

區、存放區、重建區、

調查指揮中心、航空站

等與事故相關之管制

區。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第十條 飛航事故發生

後，航空器所有人、使

用人、事故地區之地方

政府、航空站經營人、

民航局、港務公司、航

港局、海岸巡防機關或

國防部除協助專案調查

小組指定之調查及處理

作業，並應依其職權協

助下列事項： 
一、蒐 集 人 員 傷 亡 情

況。 

二、蒐集航空器損害狀

況。 

三、蒐集飛航事故現場

情況。 

四、對飛航組員實施酒

精及藥物測試。 

五、飛航資料紀錄器及

座艙語音紀錄器與

其他機載紀錄裝置

之位置協尋。 

六、飛航組員及現場目

擊證人之聯絡資料

並 記 錄 其 陳 述 內

容。 

第十條 飛航事故發生

後，航空器所有人、使

用人、事故地區之地方

政府、航空站經營人、

民航局、港務公司、航

港局、海岸巡防機關或

國防部除協助專案調查

小組指定之調查及處理

作業，並應依其職權協

助下列事項： 
一、蒐 集 人 員 傷 亡 情

況。 

二、蒐集航空器損害狀

況。 

三、蒐集飛航事故現場

情況。 

四、對飛航組員實施酒

精及藥物測試。 

五、飛航資料紀錄器及

座艙語音紀錄器與

其他機載紀錄裝置

之位置協尋。 

六、飛航組員及現場目

擊證人之聯絡資料

並 記 錄 其 陳 述 內

容。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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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運送、空偵及協助

軍 民 合 用 機 場 資

料。 

七、運送、空偵及協助

軍 民 合 用 機 場 資

料。 

第十一條 飛航事故發生

後，事故地區之地方政

府、航空站經營人、民

航局、港務公司、航港

局或海岸巡防機關應提

供調查指揮中心作業及

航空器殘骸暫存所需場

地、通信及辦公設備。 
運安會得協請地方

政府及各警察機關對事

故地區執行必要之安全

維護及戒護措施，避免

事故航空器之殘骸或所

裝載之危險物品危及民

眾安全，並防止現場遭

人為破壞。 

第十一條 飛航事故發生

後，事故地區之地方政

府、航空站經營人、民

航局、港務公司、航港

局或海岸巡防機關應提

供調查指揮中心作業及

航空器殘骸暫存所需場

地、通信及辦公設備。

飛安會得協請地方

政府及各警察機關對事

故地區執行必要之安全

維護及戒護措施，避免

事故航空器之殘骸或所

裝載之危險物品危及民

眾安全，並防止現場遭

人為破壞。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第十二條 依本法第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航空器

使用人應儘可能於航空

器落地關車後，要求現

場作業人員關閉座艙語

音紀錄器電源；相關主

管機關應儘速確認斷

電。 

第十二條 依本法第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航空器

使用人應儘可能於航空

器落地關車後，要求現

場作業人員關閉座艙語

音紀錄器電源；相關主

管機關應儘速確認斷

電。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內政部、國防

部、交通部、海岸巡防

機關、地方政府或其他

運安會認為適當且受委

託之民間業者於調查期

間，得按專案調查小組

要求採取空中監測、攝

影等措施，並將蒐集之

資訊儘速通報運安會。 

第十三條 內政部、國防

部、交通部、海岸巡防

機關、地方政府或其他

飛安會認為適當且受委

託之民間業者於調查期

間，得按專案調查小組

要求採取空中監測、攝

影等措施，並將蒐集之

資訊儘速通報飛安會。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第十四條 飛航事故發生

後，為防止發生二次延

伸災害，專案調查小組

得要求經濟部督導相關

公民營事業提供公用氣

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

路圖、標示資料及其他

必要之資料圖表。 

第十四條 飛航事故發生

後，為防止發生二次延

伸災害，專案調查小組

得要求經濟部督導相關

公民營事業提供公用氣

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

路圖、標示資料及其他

必要之資料圖表。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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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有下列情形之

一發生之虞者，主任調

查官得依本法第十三條

規定同意對飛航事故之

現場進行必要之清理：  
一、 殘骸受到二度破

壞。 

二、 發生二次災害。 
三、 一般民眾受到傷

害。 
四、 環境污染。 
五、 機場無法運作。 

第十五條 有下列情形之

一發生之虞者，主任調

查官得依本法第十三條

規定同意對飛航事故之

現場進行必要之清理： 
一、 殘 骸 受 到 二 度 破

壞。 

二、 發生二次災害。 
三、 一般民眾受到傷

害。 
四、 環境污染。 
五、 機場無法運作。 

本條未修正。 

第五章 飛航事故調查 第五章 飛航事故調查 章名未修正。 
第十六條  本法第六條第一

項之飛航事故發生後，

運安會應參照國際民航

組織規定，於事故認定

後三十日內通報國際民

航組織及航空器登記

國、航空器所有人及使

用人國籍國、航空器設

計國、航空器製造國、

罹難乘客國籍國之飛航

事故調查機關。 

第十六條  本法第六條第一

項之飛航事故發生後，

飛安會應參照國際民航

組織規定，於事故認定

後三十日內通報國際民

航組織及航空器登記

國、航空器所有人及使

用人國籍國、航空器設

計國、航空器製造國、

罹難乘客國籍國之飛航

事故調查機關。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第十七條 主任調查官為

執行本法第十一條規

定，認有必要時，應邀

請下列機關（構）之代

表及專家組成之調查團

隊，加入專案調查小

組： 
一、 民航局。 

二、 事 故 有 關 機 關

（構）。 
三、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

用人。 
四、 航空器登記國、製

造國、設計國及航

空器所有人及使用

人國籍國之飛航事

故調查機關。 
五、 其他飛航安全相關

專業組織。 

第十七條 主任調查官為

執行本法第十一條規

定，認有必要時，應邀

請下列機關（構）之代

表及專家組成之調查團

隊，加入專案調查小

組： 
一、 民航局。 

二、 事 故 有 關 機 關

（構）。 
三、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

用人。 
四、 航空器登記國、製

造國、設計國及航

空器所有人及使用

人國籍國之飛航事

故調查機關。 
五、 其他飛航安全相關

專業組織。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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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師及保險公司代

表不得參與專案調查小

組。 

律師及保險公司代

表不得參與專案調查小

組。 
第十八條 前條參與調查

之人員如不遵守主任調

查官之指揮或違反保密

切結事項，主任調查官

得停止其參與專案調查

小組工作。 

第十八條 前條參與調查

之人員如不遵守主任調

查官之指揮或違反保密

切結事項，主任調查官

得停止其參與專案調查

小組工作。 

本條未修正。 

第十九條 依本法第二十

條規定，航空器登記

國、航空器所有人及使

用人國籍國、航空器設

計國及製造國之飛航事

故調查機關授權代表，

於書面承諾保密及獲得

主任調查官之同意，得

從事下列工作： 
一、 探查現場。 

二、 檢視航空器殘骸。 

三、 會同專案調查小組

人員獲取證詞及提

出訪談目擊證人之

問題。 
四、 檢視相關證據。 
五、 獲取相關文件影

本。 
六、 參與飛航紀錄器之

解讀過程。 
七、 參與現場外調查工

作，如零組件檢

視、技術簡報、測

試與模擬。 
八、 參加有關分析報

告、調查結果、原

因及改善建議等之

調查進度會議。 
九、 對各項調查過程提

出建議。 

第十九條 依本法第二十

條規定，航空器登記

國、航空器所有人及使

用人國籍國、航空器設

計國及製造國之飛航事

故調查機關授權代表，

於書面承諾保密及獲得

主任調查官之同意，得

從事下列工作： 
一、 探查現場。 

二、 檢視航空器殘骸。

三、 會同專案調查小組

人員獲取證詞及提

出訪談目擊證人之

問題。 
四、 檢視相關證據。 
五、 獲取相關文件影

本。 
六、 參與飛航紀錄器之

解讀過程。 
七、 參與現場外調查工

作，如零組件檢

視、技術簡報、測

試與模擬。 
八、 參加有關分析報

告、調查結果、原

因及改善建議等之

調查進度會議。 
九、 對各項調查過程提

出建議。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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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依本法第二十

條規定，罹難乘客國籍

國之飛航事故調查機關

之代表，於書面承諾保

密及遵守主任調查官之

指揮調查下，得於主任

調查官許可之範圍內，

進行下列事項： 
一、 探查現場。 

二、 參與罹難者之辨識

工作。 

三、 協助訪談同一國籍

之生還乘客。 

四、 取得運安會公布之

相關事實資料及調

查進度狀況。 

五、 取得調查報告。 

第二十條 依本法第二十

條規定，罹難乘客國籍

國之飛航事故調查機關

之代表，於書面承諾保

密及遵守主任調查官之

指揮調查下，得於主任

調查官許可之範圍內，

進行下列事項： 
一、 探查現場。 

二、 參與罹難者之辨識

工作。 

三、 協助訪談同一國籍

之生還乘客。 

四、 取得飛安會公布之

相關事實資料及調

查進度狀況。 

五、 取得調查報告。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十

四條規定，運安會得優

先保管有關證物。於調

查期間，得將已無調查

需要之有關證物返還相

關機關（構）。 
運安會於調查報告

發布後，應儘速將航空

器、殘骸、文件及手冊

等相關證物返還有關機

關（構）。 
飛航事故如涉及人

員傷亡，運安會須獲檢

察機關同意後，始得將

相關證物返還有關機關

（構）。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十

四條規定，飛安會得優

先保管有關證物。於調

查期間，得將已無調查

需要之有關證物返還相

關機關（構）。 
飛安會於調查報告

發布後，應儘速將航空

器、殘骸、文件及手冊

等相關證物返還有關機

關（構）。 
飛航事故如涉及人

員傷亡，飛安會須獲檢

察機關同意後，始得將

相關證物返還有關機關

（構）。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第六章 訪談 第六章 訪談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受訪談人員

得於訪談前要求容許一

名陪同人員進入訪談現

場；受訪談者之主管、

雇用人、律師、保險人

員或司法檢調人員非經

運安會同意，不得擔任

陪同人員。 
受訪談人員之陪同

人員承諾不對外揭露訪

第二十二條 受訪談人員

得於訪談前要求容許一

名陪同人員進入訪談現

場；受訪談者之主管、

雇用人、律師、保險人

員或司法檢調人員非經

飛安會同意，不得擔任

陪同人員。 
受訪談人員之陪同

人員承諾不對外揭露訪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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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內容及不妨礙訪談

後，始得進入訪談現

場。 
訪談過程中，受訪

談人員應據實陳述運安

會專案調查小組所提問

題，陪同人員於訪談進

行中不得發言或干擾、

妨礙訪談，但受訪談人

員得與陪同人員討論

之。 
受訪談人員之主管

或僱用人不得於訪談

前，為任何形式之行為

影響受訪談人員對事實

之陳述或妨礙訪談。 
訪談現場除專案調

查小組許可之人員外，

不得進入。 
受訪談人員於訪談

後，不得對外揭露訪談

內容。 

談內容及不妨礙訪談

後，始得進入訪談現

場。 
訪談過程中，受訪

談人員應據實陳述飛安

會專案調查小組所提問

題，陪同人員於訪談進

行中不得發言或干擾、

妨礙訪談，但受訪談人

員得與陪同人員討論

之。 
受訪談人員之主管

或僱用人不得於訪談

前，為任何形式之行為

影響受訪談人員對事實

之陳述或妨礙訪談。 
訪談現場除專案調

查小組許可之人員外，

不得進入。 
受訪談人員於訪談

後，不得對外揭露訪談

內容。 
第二十三條 訪談錄音、

紀錄及任何限閱文件，

有本法第二十一條、第

二十二條或政府資訊公

開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

公開。 

第二十三條 訪談錄音、

紀錄及任何限閱文件，

有本法第二十一條、第

二十二條或政府資訊公

開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

公開。 

本條未修正。 

第七章  調查報告審議及改

善建議 
第七章  調查報告審議及改

善建議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國內外機關

（構）及被調查單位得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

項規定於收到審核後之

草案十五日內，以書面

申請至運安會委員會議

陳述意見。 

第二十四條  國內外機關

（構）及被調查單位得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於收到審核後之

草案十五日內，以書面

申請至飛安會委員會議

陳述意見。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五條  本國籍航空器

發生之飛航事故由他國

事故調查機關主導調查

者，相關機關（構）應

於收到運安會轉發他國

事故調查機關之飛安改

第二十五條  本國籍航空器

發生之飛航事故由他國

事故調查機關主導調查

者，相關機關（構）應

於收到飛安會轉發他國

事故調查機關之飛安改

配合運安會之設置，爰

將飛安會修正為運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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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建議九十日內，告知

運安會已採取或考慮採

取之改善措施，有窒礙

難行之處，亦應敘明理

由。 
為改善飛航安全，

運安會得參考前項他國

事故調查機關之事故調

查報告，對政府有關機

關提出飛安改善建議，

並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辦

理。 

善建議九十日內，告知

飛安會已採取或考慮採

取之改善措施，有窒礙

難行之處，亦應敘明理

由。 
為改善飛航安全，

飛安會得參考前項他國

事故調查機關之事故調

查報告，對政府有關機

關提出飛安改善建議，

並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辦

理。 
 第八章  飛安自願報告系統 一、 本章刪除。 

二、 配合本法第五條第

五項規定，爰另訂

運輸安全自願報告

系統相關規定，爰

予刪除。 

 第二十六條  飛安自願報告

系統處理非屬飛航事故

或不涉犯罪行為之安全

事件報告。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法第五條第

五項規定，「運安

會應建置運輸安全

自願報告系統，其

建置不以處分或追

究責任為目的，且

對報告者身分及資

料 來 源 應 予 保

密。」爰另訂運輸

安全自願報告系統

相關規定，以完備

整體報告系統之規

範。 

 第二十七條  飛安自願報告

系統資料之處理及運

用，應對報告者識別性

資料提供保護，並依保

密及不究責之方式處理

資料。 
飛安自願報告資料

之運用不得逾越提昇飛

航安全之目的，以確保

持續獲得安全資料。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法第五條第

五項規定，「運安

會應建置運輸安全

自願報告系統，其

建置不以處分或追

究責任為目的，且

對報告者身分及資

料 來 源 應 予 保

密。」爰另訂運輸

安全自願報告系統

相關規定，以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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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報告系統之規

範。 

第八章 附則 第九章 附則 章次變更。 
第二十六條 飛航事故之

通報、認定、現場處

理、訪談、調查及報告

發布有關事項，涉及國

際事務而本規則未規定

者，運安會得參照有關

國際公約及其附約所定

標準、建議、辦法或程

序，另定行政規則補充

本規則有關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飛航事故之

通報、認定、現場處

理、訪談、調查及報告

發布有關事項，涉及國

際事務而本規則未規定

者，飛安會得參照有關

國際公約及其附約所定

標準、建議、辦法或程

序，另定行政規則補充

本規則有關之規定。 

一、條次變更。 

二、配合運安會之設

置，爰將飛安會修

正為運安會。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行。 
第二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行。 
條次變更。 

 


